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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
———以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龚心语１，２，黄宝荣１，邓　 冉３，黄　 凯２，孙　 晶４，张丛林１，∗

１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２ 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３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５９

４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我国部分自然保护区中拥有大面积草原，但由于过度放牧，面临草原面积减少、质量下降等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

合理的补偿标准导致牧民生计得不到有效保障，偷牧行为屡禁不止。 研究制定自然保护区的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完善补偿

机制，对于提高我国自然保护区内草原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牧民生计具有重要意义。 以我国自然保护区草原生态环境破坏的

典型案例———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构建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框架，包括识别影响保护区牧民退

牧还草意愿的关键因素，遴选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根据草原承包经营权、保护区功能分区、草原利用情况等对补偿客体进行

分类；制定针对不同客体的多种补偿标准方案，并提出其优先序。 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牧民退牧还草的

关键因素为文化程度、务农人口比例、原有牲畜数量和已退养牲畜数量。 核心区、缓冲区内未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的最佳补偿

标准为 ８３３ 元 羊单位－１ａ－１；核心区、缓冲区内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为 ９１３ 元 羊单位－１ ａ－１；核心区、缓冲区内承

包草原未放牧的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为 １２０ 元 羊单位－１ａ－１；实验区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则在核心区、缓冲区三类牧民的补偿

基础上扣除牧民承包草原的理论载畜量后进行计算。 建议完善牧民基本情况统计制度、拓展补偿资金来源、创新多元化补偿方

式并建立动态化补偿标准调整机制。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影响因素；生态补偿标准；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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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ｒｄｅｒｓ，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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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系统是我国陆生生态系统中面积最大的一部分，各类天然草原近 ４ 亿 ｈｍ２，约占国土面积的

２ ／ ５［１］。 草原是重要的动植物资源库，对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草原还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

和防风固沙固碳等功能［２⁃４］。 我国自然保护区中有大面积的草原，其中，以草原草甸类型为主的自然保护区

达 ４１ 个，而森林、湿地等其他类型保护区中也包含草原生态系统［５］。 然而，由于过度放牧，我国很多自然保护

区面临草地资源面积减少、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等问题，影响了我国自然保护

区的整体保护成效［６］。 近年来，绿盾、绿剑、中央环保督察等针对自然保护区开展的监督检查专项行动使得

这一问题更加集中和尖锐地暴露出来。
针对我国草原生态系统被破坏的问题，我国自 ２００３ 年起在西部 １１ 个省区实行退牧还草工程。 该工程实

行以草定畜的方式控制载畜量，按草原类型和区域范围给予草原围栏建设资金和饲料粮补助。 ２０１１ 年，《关
于完善退牧还草政策的意见》对该政策补助费用进行调整，一是提高中央投资补助，对禁牧封育的草原每年

给予 ９０ 元 ／ ｈｍ２的禁牧补偿，并设立了 ５ 年的补助周期；二是实行草畜平衡奖励，对禁牧区外未超载的牧民每

年奖励 ２２．５ 元 ｈｍ－２。 ２０１７ 年禁牧区补偿提高至 １１２．５ 元 ｈｍ－２ ａ－１，草畜平衡区补助提高至 ３７．５ 元 ｈｍ－２ ａ－１。
在地方层面，为了响应国家退牧还草政策，吉林省采取了相应措施，从“十二五”开始，吉林省就针对省内各地

实际情况设置了退牧还草补偿方案，之后也一直在不断落实调整补偿方案，但目前向海自然保护区并未出台

明确的退牧还草补偿标准，导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通榆县部分牧民因不满禁牧令的实行而将牲畜驱赶至保护区管

理局外围进行抗议。 现行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１）退牧还草工程主要针对我国几大牧区，国家层面并

没有针对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的专项政策；（２）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政策划分区域范围较广，未有效区分自然

保护区中草原所在的功能分区；（３）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仅考虑草原类型和区域范围，没有对牧民的类型

进行区分，容易对不同牧民采取“一刀切”的补偿标准，可能造成不同类型牧民间的不满情绪。 缺乏行之有效

的退牧还草补偿机制造成很多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效果不理想［７］。 而退牧还草补偿机制的核心之一是制定

合理的补偿标准。 如果补偿标准偏高，将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但如果偏低，将使牧民的生计得不到有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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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并造成保护区管理机构与牧民矛盾尖锐、关系紧张，退牧还草的效果难以持续［８⁃９］。 在此背景下，研究自

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对于提高保护区内草原的生态环境质量、保障牧民的生计具有重要意义。

１　 文献综述

生态补偿在国外通常被称为生态环境服务付费［１０］，通过这种向生态环境保护者支付一定费用的方法，鼓
励保护者保护生态环境［１１］。 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补偿

标准进行了诸多研究［１２⁃１７］。 其中，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标准的一个重要分支。 当前，与自然保护区

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三个方面。
（１）识别牧民退牧还草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主要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１８⁃１９］、列联表独立性检

验［２０］、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ｌｏｇｉｔ 分析［２１⁃２３］以及最优尺度回归分析［２４］ 等方法对牧民退牧还草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
提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文化程度［１９， ２４］、草场面积［２２， ２４］、牲畜数量［１９， ２１］、家庭人口［２５⁃２６］、家庭收入［２４， ２７⁃２８］、
补偿金额［２６］、牧民对环境与经济的重要性比较［２９］等。

（２）计算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 已有研究主要利用养殖牲畜价值、拥有草原面积、人均收入、牧民意愿

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指标，通过机会成本法［３０⁃３２］、直接成本法［３３］、市场价值法［３３］、意愿调查法［２１］、最小数

据法［３４］、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３５⁃３６］、灰色关联分析法［３７］等方法计算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计算出的补偿标

准由 ８５．９５ 元 ｈｍ－２ ａ－１到 １７５１．８５ 元 ｈｍ－２ ａ－１不等。 与此同时，与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相关的研

究较少［３８⁃４０］，主要利用草原面积、养殖牲畜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指标，通过机会成本

法、费用分析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和生态足迹法等方法进行计算。
（３）为不同的补偿客体选择适当的补偿标准。 已有研究根据补偿标准的成本效益［３０］、补偿区域的差

异［３８］、农户收入的改善程度［４１］、草地载畜量［４２］等选择适用于不同类型补偿客体的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已取得诸多研究成果，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主要体现在：（１）目前关于我国自然保

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结果并未形成综合性的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

偿标准的制定框架；（２）尚未将牧民退牧还草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与生态补偿标准的遴选或制定有效结合；
（３）没有根据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分区、草原承包及利用情况等因素对补偿客体进行合理分类，进而制定出针

对不同客体的补偿标准。
本文立足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居民生计保障的两种需求，有效识别自然保护区牧民退牧意愿的影

响因素，遴选补偿标准，提出适用于不同类型补偿客体的补偿标准。

２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区域概况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简称保护区）１９８１ 年经吉林省政府批准建立，１９８６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１９９２ 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保护区内生境多样，物种资源丰富。 保护区幅员 １０５４６７ ｈｍ２，横跨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的 ４ 个乡镇场、１２ 个村，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２９．６％、１０．６％
和 ５９．８％；截至 ２０１９ 年末，保护区内常住人口约 ２ 万人［４３］。 保护区内草原、沙丘、沼泽和湖泊纵横交错，构成

典型的湿地多样性景观，其中，草原面积 ３．０４ 万 ｈｍ２，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２８．８２％（图 １）。
由于当地牧民的过度放牧，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相比，至 ２０１５ 年保护区内的草原面积减少了 ２８１６４ ｈｍ２，

草地质量严重下降。 为了恢复被放牧严重破坏的保护区草原生态环境，２０１５ 年保护区内开始实施全面禁牧，
但禁牧效果不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合理的退牧补偿标准以致补偿机制缺失，保护区内牧民生计无法得

到有效保障，偷牧行为屡禁不止。
２．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拟建立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框架。 以制定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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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甄别影响牧民退牧还草意愿的关键因素，合理选择补偿标准计算方法，并对补偿客体进行分类，针对

不同补偿客体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图 ２）。

图 １　 研究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 ２　 研究技术路线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ａｄｍａｐ

２．２．１　 牧民退牧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１）研究指标及数据选取

牧民对退牧还草政策的意愿是本文的因变量，将其设置为二分类变量，牧民的意愿分为两类，分别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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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和“不愿意”。
参考已有相关研究并结合实地调查的情况后，本文确定了牧民退牧意愿的潜在影响因素，即本文研究中

的自变量。 一方面是牧民对于当地生态变化的感知；研究表明，草原禁牧政策获得的生态效果越好，农户的满

意度反而越低［３２］，因此本文将牧民对于当地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观感受作为自变量之一对牧民退牧意愿进行

分析。 另一方面是牧民的基本情况特征，研究表明，牧民文化程度［１９， ２４］、草场面积［２２， ２４］、牲畜数量［２１］、家庭

人口［２５⁃２６］、收入［２４， ２７⁃２８］ 等原因都会影响其退牧还草意愿，因此，本文从牧民家庭基本情况、牧民养殖规模、牧
民已退牧情况 ３ 个方面设置 １０ 个备选因素进行研究（表 １）。

表 １　 变量设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构成 Ｃｏｎｓｉ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具体指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因变量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退牧意愿 是否愿意退牧还草

自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生态环境主观感受 保护区内鸟类、蒙古黄榆的情况 ［４４⁃４５］

牧民基本情况特征 家庭基本情况
年龄、文化程度、务工人数、务农
人口比例、户籍人数

［２４⁃２５，２８］

养殖规模 原有耕地、原有牲畜 ［２１，４６］

已退牧情况 退耕耕地、已退养牲畜 ［２１］

（２）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牧民退牧意愿为二分类变量，适用于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牧民退牧意愿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可以表

示为：
Ｙ ＝ Ｆ（Ａ，Ｂ，Ｃ，Ｄ） （１）

式中， Ｙ为牧民退牧意愿，为二分类变量；当牧民愿意退牧时， Ｙ ＝ １；当牧民不愿意退牧时， Ｙ ＝ ０。 参考已有相

关研究［２０， ２４， ２６］，并结合问卷调查获取牧民退牧意愿的潜在影响因素，选择 Ａ、Ｂ、Ｃ、Ｄ ４ 类 １１ 个备选因素为自

变量；其中，Ａ 为牧民的生态环境变化主观感受；Ｂ 为牧民家庭基本情况；Ｃ 为牧民养殖规模；Ｄ 为牧民已退牧

情况。
基于此，构建牧民退牧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

ｌｎ ｙ
１ － ｙ

æ

è
ç

ö

ø
÷ ＝ α ＋ β１ ｘ１ ＋ β２ ｘ２ ＋ … ＋ βｎ ｘｎ （２）

式中， ｙ 为牧民愿意退牧的概率， ｘ１ ， ｘ２ ，… ， ｘｎ 为影响退牧意愿的自变量， α为常数项， β１ ， β２ ，… ， βｎ 为自

变量 ｘ 的回归系数。
２．２．２　 补偿标准计算方法

根据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适用的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主要包括机会成本法［３８］、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法［３８］、意愿调查法［２１］、政策参照法等。 不同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相关计算方

法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不尽相同（表 ２），可根据各自然保护区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补偿标准。 本文主要采

用机会成本法与政策参照法两类方法对补偿标准进行计算。
（１）机会成本法

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中的机会成本是指牧民为了保护保护区内草原而牺牲的经济收入、发展机会

等［３８］。 机会成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计算：
①牲畜机会成本

牲畜机会成本是指保护区实行退牧后，牧民由于不能放牧而牺牲每年能卖出牲畜所得的收益，所得的补

偿标准 Ｃ 可由下式计算：
Ｃ ＝ ｎｐ × 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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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

优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缺点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适用范围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牲畜机会成本法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直接计算由于退牧带来的经济
收入损失，比较贴近牧民的真实
收入损失

所需数据量较大。 牧民的牲畜
出售量及价格会随时间变化，补
偿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适用于保护区内没有草原承包经
营权的牧民或退牧面积较大、牧民
数量较多的情况

草地机会成本法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计算方法比较简单，可操作性较
强，数据获取比较简便

草场出租的价格可能随双方的
期望有所变动，草原的产草量也
会随天气变化产生差距

适用于拥有草原承包经营权的牧
民、草原类型不过于复杂的区域

经济损失机会成本法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

可测算出保护区由于退牧这一
发展限制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牧民的人均收入差距不仅仅由
退牧这一单一原因造成，所以计
算结果可能大于牧民由于退牧
带来的实际经济损失

适用于以放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
区域

饲料机会成本法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ｆｅｅｄ

直接计算牧民由于退牧退耕带
来的养殖成本损失

饲料价格随市场波动，因此计算
得出的补偿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可广泛应用于保护区内大部分退
牧退耕的牧民

政策参照法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方法简单，数据易得

难以找到与当地情况完全相同
的区域进行参照，且可能由于标
准过低引起牧民的不满情绪

适用于经济发展机会较少或居民
收入来源不固定的区域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

科学地计算出保护区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根据生态系统的服务
确定补偿标准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
方法仍有争议，且计算结果数额
一般偏大，会带来较大的财政
压力

适用于生态系统类型不太复杂的
区域

意愿调查法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结合牧民的意愿，更容易被牧民
所接受

受牧民主观影响，与受调查牧民
的文化程度等息息相关，需要有
较充分的数据基础，计算结果的
不确定性较大，

适用于牧民自身素质较高且人数
较多的区域

ｎｐ ＝ ｎ × ｃ × ｐ × ｅ × ｎ１ ＝
ｎ × ｃ × ｅ × ｎ１

１ ＋ ｃ × ｅ × ｎ１
（４）

式中， ｎｐ 为牧民每年产生经济收益的羊单位数（１ 只体重 ４５ ｋｇ、日消耗 １．８ ｋｇ 草地标准干草的成年绵羊），本
文中按李屹峰等［３８］的推导计算； Ａ 为每羊单位经济收益； ｎ 为牲畜总数，针对保护区实验区的牧民则需减去

牧民承包草原的理论载畜量； ｃ 为母畜比例； ｐ 为有生育能力的母畜比例； ｅ 为繁殖成活率； ｎ１ 为母畜每年产

仔数。
②草地机会成本

草地机会成本是指退牧政策实施后牧民不能对外承包草地或出售牧草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禁牧政策实

施前，承包草原不放牧的牧民可以通过向他人转让草地使用权或售卖的牧草等方式获得收益，所得的补偿标

准 Ｃ 计算公式如下：
Ｃ ＝ Ｓ × Ｗ × Ｎ 或 Ｃ ＝ Ｇ × ｓ （５）

式中， Ｓ 为草地面积（ｈｍ２）； Ｗ 为牧民提供草地给他人放牧的收益，在保护区内，牧民出租草原价格以羊单位

为标准计算（元 羊单位－１ａ－１），取值为 １２０ 元 羊单位－１ａ－１；Ｎ 为每公顷草地出租的羊单位数量（羊单位 ／ ｈｍ２）。
Ｇ 为单位草原的产草量（ｋｇ ｈｍ－２ ａ－１），保护区内草原共分为三类：沙丘坨间疏林灌丛类草原、平原草甸草原和

沿江河低湿地草甸，产草量分别为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３０００ ｋｇ ｈｍ－２ ａ－１； ｓ 为牧草单价 ／ （元 ／ ｋｇ）。
③经济损失机会成本

经济损失机会成本计算由于退牧等生态保护政策使自然保护区牧民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权益受到限制而

带来的损失。 本文以吉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参照，测算保护区农村居民收入与吉林省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以此估算生态补偿额度［４７］。 补偿标准 Ｃ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Ｃ ＝ （Ｗ － ｗ） × Ｑ
Ｓ

（６）

９９６４　 １２ 期 　 　 　 龚心语　 等：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以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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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Ｗ 为吉林省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值为 １３７４８ 元； ｗ 为保护区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取
值为 ９８３７ 元； Ｑ为保护区内农牧民人口，取值为 ２００００ 人； Ｓ 为保护区内可利用草原面积，取值为 ３０４００ ｈｍ２。

④饲料机会成本

饲料机会成本是指为了避免保护区内草原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牧民所承受的养殖饲料成本方面的经济

损失。 当地牧民种植 １ ｈｍ２玉米，所得秸秆可作为 ２４ 羊单位一年的饲料。 因此，在当地牧民不退耕的情况下，
种植玉米可以满足其达到草畜平衡时理论载畜量的饲料费用（草地理论载畜量为 ２．１６ 羊单位 ｈｍ－２ ａ－１）。 在

保护区退耕政策实施后，此次接受调查的牧户户均剩余耕地为 ５．１６ ｈｍ２，牧户一般以 ３∶２ 的面积比例种植玉

米和大豆，依靠种植所得作物可以维持其草畜平衡水平的牲畜养殖量。 因此，若保护区全面退牧退耕，补偿标

准 Ｃ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Ｃ ＝ ｂ × Ｄ × ｎ （７）

式中， ｂ 为饲养牲畜成本（元 羊单位－１ｄ－１）；Ｄ 为饲养天数；ｎ 为牧民原有耕地可供饲养的羊单位数。
针对不同类型的牧民可选用不同的机会成本法。 首先，对于保护区内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其收入来源

主要为出售牲畜，且牲畜食物主要来源于牧民承包的草原，因此可以选用饲料机会成本法和牲畜机会成本法

计算补偿标准。 其次，对于保护区内承包草原未放牧的牧民，其承包的草原弃置或出租给他人放牧，因此可选

择草地机会成本法对其补偿标准进行测算。 最后，对于保护区内未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其收入来源主要为

出售牲畜，但牲畜食物主要源于在他人承包的草原放牧或自行购买，因此适用于牲畜机会成本法。
（２）政策参照法

政策参照法是参照自然保护区周边区域或情况类似区域所实行的退牧补偿标准或参考所在区域的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定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以满足牧民最低生活水平的需求。
２．２．３　 补偿客体分类方法

自然保护区进行退牧还草生态补偿的客体主要是保护区内的牧民。 自然保护区实行分区保护，不同的功

能分区保护要求不同。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本研究建议在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施全面禁牧，实验区按照草畜平衡的原则退牧。
根据上述要求，对保护区内牧民按照保护区功能分区、草原承包和利用情况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开展有针对

性的补偿（表 ３）。
表 ３　 补偿客体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ｓ

保护区功能分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草原承包情况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草原利用情况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核心区 Ｃｏｒｅ ａｒｅａ 承包　 放牧　

未放牧

未承包 放牧　

缓冲区 Ｂｕｆｆｅｒ ａｒｅａ 承包　 放牧　

未放牧

未承包 放牧

实验区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承包　 放牧　

未放牧

未承包 放牧　

２．３　 数据来源

所需数据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获取：（１）问卷调

查。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赴吉林省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调研收集数据，对向海乡利民村、同发牧场、创业村以及

兴隆山镇爱国村等 ８ 个村屯的村民开展问卷调研，共收

集有效问卷 １５０ 份。 问卷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自然

保护区牧民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包括牧民的性别、年
龄、学历、务农人口数量等；第二部分为草原与牲畜的基

本情况，包括承包草原面积、牧民养殖牲畜数量、退养牲

畜数量、养殖成本等；第三部分为牧民的意愿，包括对退

牧政策的主观意愿及建议、对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观感受

等。 （２）文献资料收集。 草原理论载畜量的相关数据

通过《向海志》和《天然草地合理载畜量的计算（ＮＹ ／
Ｔ６３５—２０１５）》 ［４８］获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基础数据由国《２０１８ 年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通榆县 ２０１８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等获取。 （３）遥感解译。 保护区草原面积变化数据

来自上世纪 ８０ 年代及 ２０１５ 年保护区遥感影像解译。

００７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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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向海自然保护区案例分析

３．１　 样本特征描述

本次调研对向海自然保护区较有代表性（退牧还草矛盾较为突出）的 ８ 个村屯进行走访调查；受访村屯

原有牧户 ２４９ 户，调研走访收回有效问卷 １５０ 份，所占比例为 ６０．２％。 因此受访牧户情况能基本反映该保护

区内的牧户基本情况。 在受访牧户中，１５０ 户农户共 ５２６ 人，其中 ３６８ 人在家务农，６８ 人外出打工。 受访者中

男性 ９８ 人，女性 ５２ 人，平均年龄 ４９．９ 岁，４５ 岁以上人口占受访者的 ６４％；受访者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
占调研样本的 ６６．３９％，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占一半以上。 受访牧户中，牛的退养比例为 ２２．５３％，羊的退养

比例为 ５６．３０％，平均每户退养牛 ３．８５ 头，退养羊 ４５．１４ 只。 ７５．３３％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退牧还草。
３．２　 牧民退牧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对数据进行共线性诊断，剔除务农人数和户籍人数之后，以剩余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退牧意愿作为因变

量对问卷数据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表 ４）。 取显著性为 ０．０５，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ｌｎ ｙ
１ － ｙ

æ

è
ç

ö

ø
÷ ＝ － １．５８０ ＋ ０．４５７ ｘ１ ＋ ０．７１７ ｘ２ － １．８２１ ｘ３ ＋ １．１０６ ｘ４ （８）

式中，－１．５８０ 为常数项； ｘ１ 为文化程度； ｘ２ 为务农人口比例； ｘ３ 为原有牲畜； ｘ４ 为已退养牲畜。

表 ４　 牧民退牧意愿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ｅｒｄｓｍｅｎ′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ｔｏ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回归系数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标准误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Ｗａｌｓ 统计量
Ｗａｌ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ｆ Ｐ 优势比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优势比的 ９５％可信区间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下限 上限

年龄 Ａｇｅ －０．４１９ ０．２３５ ３．１７７ １ ０．０７５ ０．６５７ ０．４１５ １．０４３

文化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０．４５７ ０．２２６ ４．０９０ １ ０．０４３∗∗ １．５７９ １．０１４ ２．４５９

打工人数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ｆｆ⁃ｆａｒｍ ｗｏｒｋｅｒ ０．４４８ ０．２９１ ２．３６５ １ ０．１２４ １．５６５ ０．８８４ ２．７７１

务农人口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７１７ ０．３２１ ４．９７３ １ ０．０２６∗∗ ２．０４７ １．０９１ ３．８４３

原有耕地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０．６６１ ０．３４６ ３．６５２ １ ０．０５６ ０．５１６ ０．２６２ １．０１７

退耕耕地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０．２８３ ０．２５５ １．２３０ １ ０．２６７ １．３２７ ０．８０５ ２．１８７

原有牲畜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１．８２１ ０．６４９ ７．８８８ １ ０．００５∗∗ ０．１６２ ０．０４５ ０．５７７

已退养牲畜 Ｒｅｔｉｒｅ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１．１０６ ０．５５１ ４．０２４ １ ０．０４５∗∗ ３．０２２ １．０２６ ８．９０２

对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观感受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０．２１６ ０．２２６ ０．９１２ １ ０．３４０ １．２４１ ０．７９７ １．９３１

常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５８０ ０．２８３ ３１．２０５ 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６

　 　 ∗∗表示在 ０．０５ 的水平下显著

分析结果表明，当显著性为 ０．０５ 时，影响牧民退牧意愿的关键因素为文化程度、务农人口比例、原有牲畜

数量和已退养牲畜数量，原因分析如下：
（１）文化程度越高的牧民，越倾向于退牧（偏相关系数为 ０．４５７）。 牧民文化程度越高，对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了解得越多，更能理解国家实施退牧政策的意义；同时，文化程度越高的牧民可能掌握的劳动技能越多，对
土地的依赖性更弱，更愿意转变生计方式，所以更愿意退牧。

（２）务农人口比例越高的家庭越愿意退牧（偏相关系数为 ０．７１７）。 当地牧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强，如果

没有替代性生计来源，一般不会轻易放弃赖以生存的土地；当地已经实施退耕还林补偿，对沙土地型耕地的补

偿标准为 ４０００ 元 ｈｍ－２ ａ－１，对草甸低平湿地型耕地的补偿标准为 ８０００ 元 ｈｍ－２ ａ－１，退耕补偿资金能够为农户

提供替代生计来源，使一部分务农人口从农牧业生产中解放出来，通过务工等途径获得更高收入，从而提高生

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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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原有牲畜数量越多的牧民，越不愿意退牧（偏相关系数为－１．８２１）。 由于放牧收入较高，原有牲畜数

量较多的牧民担心退牧补偿不足以弥补退牧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不愿意退牧；而对于原有牲畜较少的牧民，
一方面退牧政策实施后，养殖成本增高，使得本已不多的利润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原有牲畜较少，表明其对

于养殖的生计依赖度相对较低，因此更愿意退牧。
（４）已退养牲畜越多的牧民，越愿意退牧（偏相关系数为 １．１０６）。 由于保护区实行严格的禁牧政策，牧民

养殖成本大幅上升；同时，已退养牲畜越多对牧民收入影响越大，部分牧民已经采取了其他转产措施，如外出

务工等，问卷结果显示，在 １１２ 户养殖户中，有成员外出务工的达 ３４ 户，其中 ２４ 户已退养牲畜。 同时，在退牧

过程中，已退养牲畜越多的牧民对于政府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更加重视，对退牧政策的理解度更高，
更愿意退牧；问卷结果显示，在受访牧民中，有 ３８ 户接受过政府的退牧宣传，其中 ２１ 户已退养牲畜；被调查的

牧民中 ７１ 户了解政府实行退牧还草的目的，其中 ６１．９７％（４４ 户）已退养牲畜。
３．３　 补偿标准计算结果

在遴选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的过程中，主要基于以下考虑：（１）结合已有的自然保护

区草原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成果［３， ２１， ３１， ３３］，初步拣选补偿标准计算方法；（２）基于数据可得性，选择可

以在保护区获得足够数据支撑的补偿标准计算方法；（３）基于保护区内牧民退牧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进一

步筛选可行的补偿标准计算方法（表 ５）。

表 ５　 补偿标准计算方法适用性判断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牲畜机会
成本法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草地机会
成本法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经济机会
成本法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

饲料机会
成本法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ｆｅｅｄ

政策参照法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

意愿调查法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数据可得性
Ｄａｔ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 √ √ √ √

文化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 √

务农人口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

原有牲畜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 √ √ √

已退养牲畜
Ｒｅｔｉｒｅ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 √ √ √

　 　 √意为该补偿标准计算方法具有数据可得性或者与关键影响因素相适应

基于已有数据，分别采用牲畜机会成本法、草地机会成本法、经济损失机会成本法、饲料机会成本法和政

策参照法等计算退牧补偿标准（表 ６），作为针对不同补偿客体补偿标准制定的备选方案。 计算结果显示，以
羊单位为补偿单位时，最低补偿标准为草地机会成本 １２０ 元 羊单位－１ ａ－１，最高补偿标准为饲料机会成本

９１２．５０ 元 羊单位－１ａ－１；以草原面积为补偿单位时，补偿标准介于 ３２３．５７ 元 ｈｍ－２ ａ－１到 ２５７３．０３ 元 ｈｍ－２ ａ－１

之间。
３．４　 补偿标准选择

选择补偿标准时，应面向保护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与牧民生计改善两种需求，按照所在功能分区、草原承

包情况、草原利用情况等对补偿客体进行分类，根据同区域内三种类型的牧民对于草原的承包、利用情况，在
牧民其他养殖条件相同时，其补偿金额高低排序为：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未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承包草原

未放牧的牧民，根据此排序，同时综合考虑补偿主体资金承受能力选择各类补偿客体的补偿标准（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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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补偿标准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补偿标准计算方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补偿标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单位
Ｕｎｉｔ

牲畜机会成本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８３３．３３ 元 羊单位－１ａ－１

草地机会成本：按草原出租收益计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２０．００ 元 羊单位－１ａ－１

草地机会成本：按出售牧草收益计算（沙丘坨间疏林灌丛类草原）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ｓ ｆｒｏｍ ｓａｌｅ ｏｆ
ｆ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ｓａｎｄ ｄｕｎｅ

３２３．５７ 元 ｈｍ－２ ａ－１

草地机会成本：按出售牧草收益计算（平原草甸草原）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ｓ ｆｒｏｍ ｓａｌｅ ｏｆ
ｆ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ｐｌａｉｎ

３８８．２９ 元 ｈｍ－２ ａ－１

草地机会成本：按出售牧草收益计算（沿江河低湿地草甸）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ｓ ｆｒｏｍ ｓａｌｅ ｏｆ
ｆｏｒａｇｅ ａ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ｉｎ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６４７．１４ 元 ｈｍ－２ ａ－１

经济损失机会成本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 ２５７３．０３ 元 ｈｍ－２ ａ－１

饲料机会成本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ｆｅｅｄ ９１２．５ 元 羊单位－１ａ－１

政策参照法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５３２．００ 元 人－１ ａ－１

对于在核心区、缓冲区内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此类牧民有合法承包草原的相关证明，牲畜食物来源于牧

民承包的草原。 适用的补偿标准包括牲畜机会成本法、饲料机会成本法、经济损失机会成本法和政策参照法，
考虑到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售卖牲畜，且拥有草原承包权，该类牧民的补偿应高于其他两类牧民，最佳的补偿标

准为饲料机会成本法：９１３ 元 羊单位－１ａ－１。
对于在核心区、缓冲区内未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他们没有合法承包草原的相关证明，牲畜食物主要来源

于在他人承包的草原放牧或自行购买饲料。 适用的补偿标准有牲畜机会成本法和政策参照法，考虑到其收入

主要来源于出售牲畜，最佳的补偿标准为牲畜机会成本法，补偿金额为 ８３３ 元 羊单位－１ａ－１。
对于在核心区、缓冲区内承包草原未放牧的牧民，此类牧民有合法承包草原的相关证明，但并不养殖牲

畜，草原弃置不用或出租给他人放牧。 针对此类牧民，适用的补偿标准为草地机会成本法和政策参照法，考虑

到其对草原的承包权以及售卖牧草的价格，最佳补偿标准为草地机会成本法：根据其所承包草原类型补偿标

准分别为 ３２４ 元 ｈｍ－２ ａ－１、３３８ 元 ｈｍ－２ ａ－１和 ６４７ 元 ｈｍ－２ ａ－１。
对于在实验区内的牧民，按照核心区、缓冲区不同类型牧民的补偿标准，扣除其承包草原的理论载畜量进

行补偿。
在生态补偿机制年限方面，已有研究利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生长曲线表示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农户收益的变化过

程，认为生态补偿年限应该由产业结构调整所需时间决定［４１］。 因此本文针对拥有草原承包权的牧民，补偿年

限与其承包期一致；对于没有草原承包权的牧民，则依据其改变生计类型所需平均时间确定补偿年限。

４　 结论和讨论

本文立足生态环境保护与居民生计保障两种需求，综合考虑牧民退牧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补偿标准计

算方法和补偿客体类型，提出了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框架。 综合考虑已有研究成果、数据

可得性以及牧民退牧意愿关键影响因素，选择合适的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并在生态补偿实践过程中加以

创新；本文利用机会成本法与政策参照法计算了生态补偿标准，结果略高于杨光梅等［２１］ 和胡振通等［３２］ 的研

究结果 ８５．９５ 元 ｈｍ－２ ａ－１和 １２３．１５ 元 ｈｍ－２ ａ－１，主要是由于计算方法和指标选取不同；结果略低于韦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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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等［３４］和巩芳等［３６］的研究结果 １７５１．７ 元 ｈｍ－２ ａ－１和 ７１３．２５ 元 ｈｍ－２ ａ－１，主要原因为计算方法和地区经济发展

差异；综合来看，本文所得出的补偿标准与大部分研究所得出补偿标准的上下限重合度较高，既适当增加了补

偿标准，有助于促进牧民自愿禁牧比例的增加，又低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所得出的标准，可以有效缓解地方

财政压力，是可能付诸实践的补偿标准。 在科学计算补偿标准之后，根据保护区功能分区、草原承包和利用情

况对补偿客体进行分类补偿，避免“一刀切”的补偿标准，有利于改善自然保护区退牧效果。
为了使本文提出的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框架能真正落到实处，需要在此框架下制定一系列保障政

策，完善补偿机制。 第一，建议建立完善的牧民基本情况统计制度，详细地记录牧民的基本情况，如草原承包

与利用情况、牲畜类型与数量、耕地与种植情况等，还应调查当地牲畜养殖成本以及牲畜市场价格等信息。 第

二，拓展补偿资金来源，形成多元融资渠道。 引入社会资本，集合不同类型已有生态产品优势，严格控制保护

区核心控制区生产经济性活动的同时，在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及周边区域，将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

产业融合发展为生态产业链，有效挖掘生态产品价值。 第三，创新多元化的补偿方式，通过对当地牧民进行生

产技能培训、提供就业岗位、技术支持、招商引资、产业入股、发展生态农业等方式，将经济补偿与其他补偿方

式相结合，引导当地牧民走绿色发展道路，减少其对保护区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促进保护区退牧还草政策的

实施。 第四，建立补偿标准的动态化调整机制。 本文在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计算过程中，由于每羊单位经

济收益、牧民出租草地的价格可能随双方的期望有所变动，所以按照机会成本法计算的补偿标准如果要长期

实行，还需要考虑价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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